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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事实、客观事实与科学事实
———当代科学哲学关于三种事实的理性辨析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自然事实就是客观事物本身，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切存在之物，它对于人及其
活动而言既是先在的又是外在的，是自然而然、自在而在的。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是指特定的实

践事实、真实的事件，它是指已被正确认识到的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总称，旧唯物主义的根

本缺陷在于忽视了实践因素而对客观事实作了纯自然主义的理解。科学事实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所

获得的经验事实，是经过科学整理和鉴定的确定事件。无论自然事实抑或客观事实，一旦被人类认

识并用语言对其描述而做出经验陈述或观察判断，就形成了经验事实。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根

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可错性，二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科学理论、科学真理都是可错的，科学理

论不等同于真理，科学事实也不等同于客观事实。从理论上弄清这三种“事实”的联系与区别，对

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实事求是地构建科学理论，反对科学迷信等，具有重

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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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事实是指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客观事
物，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是指天然事实，从人与人

的关系来说就是指日常事实。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

实与自然事实的根本区别只在于它们与实践保持什

么样的关系：凡是与实践内在相关并保持敏感性的

事实，就构成实践性的客观事实；凡是与实践外在相

关、或根本无缘的，就是日常事实或者天然事实。而

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与科学哲学上所说的科学事

实也同样是有区别的，它们的重大差别在于：究竟其

可靠性是取决于它与描述体系的一致性抑或是与实

践的一致性。本文拟从概念解析入手，弄清这些概

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这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科学

的世界观、方法论，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尊重事实、

研究事实，进而以事实为基础、实事求是地建构科学

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于我们以事实为基

础，与从狭隘经验出发“沾沾自喜于一孔之见”的经

验主义［１］和从本本出发在主观观念中虚构事实的

主观主义划清界限，提高认识能力、推进科学发展，

也极具理论意义。

　　一、自然事实及其非实践性

自然事实（天然事实或日常事实）就是通常我

们所说的客观事物和人的生存性状，即客观事物本

身或者人的非本真存在，包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的一切存在之物和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万象，它

是与客观存在或客观实在属于同一序列的范畴。对

于人及其活动而言，自然事实既是先在的又是外在

的，是自然而然、自在而在的。当纯然外在的日常情

态或者事物表象尚未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

时，它还只是自存自在的“物自身”，只有当它与主

体发生认识—实践之关系，即发生反映与被反映或

者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时，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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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在之物才转化为“为我之物”，具有认识对象或

者实践客体的意义，才成为我们认识—实践的客观

事实。日常情态或者事物表象是偶然的和无限多样

的，它具有自主性、自在性、自因性。在人类认识—

实践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上，纷然杂陈的日常情态

或事实表象只有一部分能够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

领域，真正成为人们认识—实践的客体。随着人类

认识—实践能力水平的进步和提高，日常情态或事

实表象越来越多地向认识客体转化。促使日常情态

或事实表象进入人们的认识—实践领域并向认识客

体转化的根本力量，是人们客观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无疑是任何一个理论得以

确立的经验基础，是判断该理论是否及在何种程度

上具有真理性的生活基础。尊重日常情态或事实表

象的实在性、真实性、唯一性，是从事一切科学研究

的前提和基础；从日常情态或事实表象出发，进而按

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是保证科学研究顺

利进行的客观要求。任何一个不从日常情态或者事

实表象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出发、不从客观事实本身

及其真实的相互关系出发而从想当然出发的研究

者，以及以主观臆造的联系替代真实的关系的研究

者，都很难在科学上有所收获。事实就是科学家的

空气，没有事实，人们永远也腾飞不起来；没有事实，

人们的一切“理论”都是在枉费苦心。中国古代人

们为了长生而进行的炼丹术和巫术活动，西方历史

上进行的视灵者的实验和以太实验等，最终都被证

明是荒诞的、背离科学本性的，其关键就在于没有以

客观事实为基础。

　　二、客观事实及其实践性

哲学上的事实是指特定的、真实的事件，它是已

被正确认识到的客观事物、事件、现象、关系、性质、

本质及其规律性的总称。客观事实就是认识论上所

说的客体，但并非指所有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只是指

可诉诸实践的事物，是一种实践性的事实或者基于

实践而确立起来的事实。客观事实的客观实在性是

由客观物质世界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本

性所决定的。物质性或先在性只是客观事实的自然

前提或本体论基础，而非本质性要素和决定性环节，

构成其本质内涵与决定环节的只能是社会实践。因

为，哲学上所说的客观事实是属于人的事实、打上人

活动印记的事实，哲学上所说的自然是第二自然、属

人的自然。马克思讲，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

（日常情态或者事实表象），“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

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

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２］。我们总是生活于

人化自然中，没有留下人化印记的天然事实或者自

在自然已很难寻觅。自然同社会一样，在本质上都

是实践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

都是在实践中生成的，实践是整个感性世界的物质

基础。单纯外在性的自然，对人说来是“无”———它

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没有意义。换言之，客观事实之

所以能成为客体，从根本上说不是取决于它的物质

性和先在性，而是取决于它的对象性或指向性，取决

于它能否及如何进入人们的实践活动范围并被人们

的实践所捕捉而成为人们认识和实践的对象。因

此，认识—实践客体的广度和深度，依赖于主体及其

能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状况，认识—实践客体的界

限也取决于主体的探索手段、能力与范围。在此意

义上，客体是指在主体之对象性的认识—实践活动

中同主体一起构成活动的两极并发生了相互作用之

功能关系的外部事物或客观事物，它是主体实践和

认识活动实际指向的对象。马克思认为：“人并没

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

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

进行。”［３］质言之，人不可能创造或消灭客观事实，

只能在实践基础上予以改造。而那些在实践活动中

被改造并打上主体烙印的客观事实，只不过是改变

了物质的表现形态而已，其客观性并未因此而消解。

客体首先属于客观世界，是的的确确客观存在着的

客观世界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客观世界都是当下

意义上的现实客体，只有被主体纳入其认识和实践

活动中的那部分，才能从潜在意义上的客体变成现

实意义上的客体，从天然之物变成人化之物。

旧唯物主义者仅仅把客观事物当做直观意义上

的客观事实，把直观对象等同于客观事实，没有从主

体的能动的本质力量和实践活动方面和相对于主体

及其活动的角度去理解并把握客观事实的客观规定

性，因而陷入了唯客体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

唯物主义）的泥潭。正如马克思所讲：“从前的一切

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

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

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

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４］在旧唯物主

义者看来，哲学的对象是感性的人及其自然，自然和

人都在直观意义上构成了人的认识基础，一切非思维

的存在都是人的现成的客观事实；进而，他们从“唯

物”的角度出发，认为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

并不来自于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是

自在自因的，而思维只是这种存在的主观映像。旧唯

物主义认为，客观事实就是与“思维”相对应的“存

在”，即它是作为人的感性对象而存在的，客观事实就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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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非思维的存在。

旧唯物主义事实观的一个根本缺陷就在于，它

不是从与实践的关系上区别客观事物与客观事实

的，而是从与思维的关系上来区分两者的，他把客观

世界看做人的感觉、直观反映的对象，没有看到客观

世界是人的“实践”这种感性活动的对象，即不是把

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旧唯

物主义把自然界看成是与人无关的独立存在，看起

来很‘唯物’，实际上完全不了解自然界的真正本

性。”［５］譬如，费尔巴哈，他虽然强调人属于自然，却

没有看到人也能动地改变自然，他把人只看做是感

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的主体，他对客观世界只是

从客体的角度或以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

体和实践方面去理解。换言之，费尔巴哈只是对事

实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而没有同时对之作实践的

理解，在他对事实的理解中并没有实践的位置，他没

有看到实践作为客观事实中的一个特殊部分的重要

意义，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事实并非从来就有、始

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社会化的产物，是人世世代代活

动的结果。离开现存世界的物质性实践，就不能真

正理解已经在实践的作用下改变了的自然事实，也

不能理解人类生活中的历史事实。

　　三、科学事实及其经验性

科学哲学上所说的科学事实，既不是指那种普

遍存在的简单事物或者特定事件，亦非客观事实本

身，而是指通过观察、实验、测量等实践活动，并借助

于一定的语言描述体系对简单事物或者特定事件进

行判定所形成的单称命题或者经验事实。可见，科

学事实是与个体存在相对应的主观陈述和经验事

实，这一特点说明科学事实描述的是个体经验而不

是个体所属的类的经验。科学事实强调的就是认识

特殊事物的感性活动及其经验内涵，而不是由特殊

到一般的理性活动及其抽象表达。凡是经验事实都

应有可复核、可重现的特点，在相同的条件下能够对

同一现象再次经验并且对认识结果的陈述是相同

的。那种不可重复、不能复核的事件都不是科学事

实，不能在科学的意义上探讨它们的真实性。凡是

经验事实都应该具有精确性和系统性，人们可以通

过科学观察和科学实验来对之进行定量和定性分

析，不能进行系统描述和精准测量的事实构不成科

学事实。

经验事实的客观性，不是取决于事实本身或者

实践需要，而是取决于获取经验事实的手段本身是

否科学，取决于通过观察和实验等科学实践活动获

得的关于经验事实的信息是否可靠，还取决于以什

么样的科学语言来对经验事实进行表达。在科学活

动中，人们要描述自己观察到的事实，就必须使用特

殊的话语，这些特殊的话语总是属于特定的理论体

系，而人们对客观事实进行描述的过程，也就是该事

实获得理论解释并使之转化为科学事实的过程。仅

仅成为客观事实的，并不能被直接视为科学事实，它

只有得到一定的理论解释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事

实。当然，对于同样的客观事实，由于人们解释它的

方式方法不同，所获得的科学事实也不相同。

　　四、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区别和

联系

　　１．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根本差别
科学事实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事

实，是经过科学整理和鉴定的确定事件。哲学上的

客观事实本质上属于实践性事实，它是在时间和空

间中存在的事物、现象和过程，是一个从属于实践意

义上的范畴，无所谓对错之分。［６］客观事实一旦被

人类所认识并用语言对其描述而做出经验陈述或观

察判断，它就转变成科学哲学所说的经验事实。经

验事实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范畴，它的形成经过了

人类大脑的加工，有对错之分。科学事实作为一种

经验事实，它的内容虽然是客观的，然而它的形式却

是主观的，因而其认识—实践结果就具有可错性。

因此，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是存在误差的。引

起这种误差的原因主要是实验方法、思维方式和人

文环境的制约。一个科学事实往往是先通过观察，

然后通过推断，紧接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验证和应

用才被人所承认。这期间当然要受到人文环境以及

实验手段的制约，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只能说它在一

定条件下是正确的。而且，科学事实由于受主观认

识能力的限制，主体极有可能歪曲事实，它作为描述

物质现象与过程的经验事实，其真理性有待于科学

共同体的进一步审查。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系统鉴

定的事实，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事实。但科学共同

体的认识能力与水平也受各方面的限制，因而即使

是公认的科学事实也是相对的、可错的。

科学事实描述的都是个别事件，形成的都是单

称判断，极其复杂的综合事件及其全称命题不属于

科学事实，而只能是哲学意义上的客观事实。科学

事实是否具有可重复性，需要科学共同体来确定，

“非科学人员的‘重复’，甚至是行政当局、新闻报界

的大肆鼓吹，即使一时得逞，最终仍不能确认为科学

事实”［７］。科学事实需要精准检验，在定性与定量

上都需要高度准确，而这非常不易。当代混沌学认

为，由于混沌系统初始条件的极度敏感性，初始条件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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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细小变化就会带来整个系统未来性状的极大差

异，可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科学上的真实要靠事

实来验证，科学事实是任何理论获得确立的基础，离

开足够多的科学事实的支撑，再优美的理论也不能

成为科学真理。科学事实既可以出现在科学理论之

前，亦可以出现在它之后。在当代，科学假说就常常

走在科学事实之前，当它遭受质疑与反驳时，就需借

助更多的科学事实来验证，从而推动科学前进。

２．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内在统一
古典经验主义者如弗兰西斯·培根和约翰·洛

克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纯粹性的观察，认为

客观事实就是客观事物本身，对它的观察不能携带

任何主观因素，观察不能受任何理论的污染，仅仅是

一种纯粹的感官反映活动，要像镜子那样直观地映

现事实，反对主体的先见（前理解）对事实的构建作

用。正如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所说：“要像一个小

学生那样坐在事实面前，准备放弃一切先入之见，恭

恭敬敬地照着大自然指的路走。否则，就将一无所

得。”［８］现代经验主义者如鲁道夫·卡尔纳普、莫里

茨·石里克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取一种中性的观

察，认为客观事实与语言描述相联系，凡是通过语言

规则系统与观察事实发生关联，就可从中获得经验

蕴含［９］。只有保持科学观察的中性，才能保持科学

事实的中性。要防止主体先见的无端介入，就必须

使自己的观察要么直面事实本身、按照事实的本来

面目反映事物，不能掺杂任何主观因素；要么依据特

定的、大家公认的逻辑规则进行客观性的描述，以确

立公认的经验命题。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取决于观察

的逻辑蕴含、逻辑规则的客观性。后现代主义者如

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人主张对事物应采

取一种“无自性观察”（又叫“零度观察”、“零支点

观察”），认为观察纯粹是随意的、任性的、毫无目的

的。观察就是观察，理论就是理论，二者互不相扰，

一切都停留于当下。观察不为任何理论提供经验基

础，也不接受任何逻辑规则的检验，更不顾及实践的

需要，它仅仅与人的那种无限延异、无穷解构的情绪

内在相关。后现代经验主义试图推翻任何带有整体

性、主体性踪迹的客观性描述，认为回到事实本身就

是仅仅切问碎片与泡沫，事实的客观性与科学性都

应被纳入解构环节之中。———连一切科学理论都被

解构了，哪里还管什么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差别

和联系呢？

其实，在我们看来，观察与理论是辩证统一的，

观察是理论的基础又不断推进并检验着理论，而理

论则导引着观察并使之日益延拓和深化。二者之间

良性的循环发展，就会使错误的观察得以矫正、使错

误的理论得到淘汰，逐步实现科学事实与客观事实

的内在一致，促进科学理论的成熟与发展。当然，二

者获得统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而不可能是主观虚

构或者逻辑表征。

　　五、结语

总之，科学事实并不等于客观事实和自然事实，

科学理论及其使用都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因为科

学理论、科学真理都是可错的，“科学至上”与“科学

万能”的说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当代形态的马克

思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万能的东西

不是科学”［１０］。科学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被反驳、

被质疑、被充实和被修正的历史，也是错误的理论内

容与方法不断被发现被纠正的历史。正如科学哲学

家卡尔·波普尔所说，一个理论的科学标准就是它

的可证伪性、可反驳性、可错性，该理论“不管曾获

得何等的成功，也不管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

是可以被推翻的”［１１］。波普尔“唯有可错的才是科

学的”的观点可能有点极端，但他说出了一个真理，

即不能把科学理论等同于真理，更不能把科学事实

认定为客观事实，否则就会把科学绝对化、神圣化，

造成科学迷信和科学崇拜，这非但不能推动科学前

进反而会束缚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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